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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丰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中国农业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0年9月23日起，本公司增

加中国农业银行为易方达丰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销售机构并开

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

理方式以中国农业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1 000189 易方达丰华债券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6867 易方达丰华债券型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

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

点金额为300元。 中国农业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

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

是否顺延以中国农业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以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

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申购份额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

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基金申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

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

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农业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

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若今后中国农业银行依据

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

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中国农业银行最新规定为准。

2.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

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

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农业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周慕冰

联系人：李紫钰

客户服务电话：95599

传真：010-85109219

网址：www.abchina.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好买基金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0年9月23日起，本公司增加好

买基金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好买基金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

和办理方式以好买基金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

务

定期定额

投资

转换业

务

1 001182 易方达安心回馈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1216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3 001217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4 001512 易方达中债3-5年期国债指数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5 002600 易方达裕景添利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6 003133 易方达裕鑫债券型基金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7 003134 易方达裕鑫债券型基金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8 007169 易方达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9 007170 易方达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10 007171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1 007172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2 007364 易方达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3 007365 易方达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4 007366 易方达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5 007367 易方达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注： 易方达裕景添利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 暂不办理申购等业

务，该基金开放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关于本公司在好买基金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

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

额为10元。 好买基金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

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

以好买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好买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申购份额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

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基金申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

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

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好买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

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若今后好买基金依据法律

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

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好买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2.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

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

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好买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高源

联系电话：021-36696312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传真：021-68596919

网址：www.ehowbuy.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植信基金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植信基金”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0年9月23日起，本公司增加植

信基金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植信基金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

和办理方式以植信基金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

业务

定期定额

投资

转换业

务

1 000171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1182 易方达安心回馈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3 001216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4 001217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5 001512 易方达中债3-5年期国债指数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6 002351 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7 002600 易方达裕景添利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8 002969 易方达丰和债券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9 003133 易方达裕鑫债券型基金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0 003134 易方达裕鑫债券型基金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1 007169 易方达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12 007170 易方达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13 007171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4 007172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5 007364 易方达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6 007365 易方达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7 007366 易方达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8 007367 易方达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19 110017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20 110018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B 开通 开通 开通

注： 易方达裕景添利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 暂不办理申购等业

务，该基金开放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关于本公司在植信基金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

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植信基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

额为1元。 植信基金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

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

植信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植信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申购份额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

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基金申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

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

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植信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

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若今后植信基金依据法律

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

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植信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2.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

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

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植信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县兴盛南路8号院2号楼106室-6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盛世龙源国食苑10号楼

法人代表：王军辉

联系人：吴鹏

联系电话：010-56075718

客户服务电话：4006-802-123

网址：www.zhixin-inv.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

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生物科技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B，场内代码：150258）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波动较大。 2020年9月21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605元，

相对于当日0.807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98.66%。 截至2020年9月22日，易

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448元， 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

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分级基金，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本基金将于2020年9月23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

牌，自2020年9月23日10：30复牌。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

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本基金将在2020

年底前完成规范整改，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生物B，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请理性投资。

2、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易方达生物科技

分级B类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

大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场内简称：生物分级，场内代码：161122）净值和易方达生

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A，场内代码：150257）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易方

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易方达生

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

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

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易方达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易方达上

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易方达上证50分级基础份额简称“上

证50份额” ，场内简称：50分级，基金代码：502048；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

上证50A，基金代码：502049；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场内简称：上证50B，基金代码：

50205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0年9月15日起，至2020

年10月23日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

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

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按照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为上证50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

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50分级、上证50A与上证50B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2020年10月26日）

开市起停牌，并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开市复牌。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决议生效公告日为非交易日，则下一交易日开市恢复交易。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

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易方达生物科技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或“本公司” ） 决定以通讯方式

召开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生物分级场内简称：生物分级，基金

代码：161122；易方达生物分级A场内简称：生物A，基金代码：150257；易方达生物分级B

场内简称：生物B，基金代码：150258）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

自2020年8月26日起，至2020年10月28日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

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

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

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生物A与生物B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为生物分级份额。 届

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敬

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生物A与生物B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2020年10月29日）开市起至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10点30分停牌（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

日为非交易日，则公告日后首个交易日开市时复牌）。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

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08� � � � � � �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 �公告编号：临2020-075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 或“首创股份” ） 配股方

案经公司2019年5月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2019年5月29日

召开的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6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五

次临时会议、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0年9月3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0]910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首创配股；配股代码：700008；配股价格：2.29元/股。

3、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20年9月21日（T+1日）至2020年9月25日（T+5日）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20年9月28日（T+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20年9月29日（T+7日）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 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2020年9月16

日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相关内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18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首

创股份总股本5,685,448,207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售

股份总额为1,705,634,462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30,0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全部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2.29元/股,配股代码“700008” ，配股简称“首创配

股”

6、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首创华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已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配股方案中的可

配售股份。

7、发行对象：本次配股配售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承销方式：由联席主承销商以代销方式承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交易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T-2日

2020年9月16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周三）

T-1日

2020年9月17日

网上路演

（周四）

T日

2020年9月18日

股权登记日

（周五）

T+1日至T+5日

2020年9月21日（周一）至2020年9

月25日（周五）

配股缴款期

全天停牌

配股缴款日（于T+5日15:00截止）

T+6日

2020年9月28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周一）

T+7日

2020年9月29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

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

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周二）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

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20年9月21日（T+1日）起至2020年9月25日（T+5日）的

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认购数量

上交所根据有关规则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 “首创配

股”可配证券余额），即先按照配售比例（0.3）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

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

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

票总数量一致。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有部分香港投资者持有首创股份股

票，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香港投资者，可认购数

量不足1股的部分，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

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3、配股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指定

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为“700008” ，配股简称

“首创配股” ，配股价格2.29元/股。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

量限额。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2号楼

法定代表人： 刘永政

联系人： 官念

电话： 010-68356169

传真： 010-68356197

2、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010-86451019

传真： 010-85130542

3、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5号德胜尚城E座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010-58691097

传真： 010-58691170

特此公告。

发行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松原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９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

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余姚市牟山镇运河沿路

１

号

３

、联系人：陈斌权

４

、电话：

０５７４－６２４９９２０７

５

、传真：

０５７４－６２４９５４８２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保荐代表人：俞乐、高俊

３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３

层

４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９

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发行人：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年9月22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浙

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位 3492

末“五”位 58018

末“六”位 969058，469058

末“八”位 41934576，61934576，81934576，01934576，21934576，82372415，32372415

末“九”位 05611088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6,68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 按2转入人工

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0年9月23日（T+2日）公告的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

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

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23日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铜牛信息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９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９６

，

９７０

，

１５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４２５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３１

号铜牛信息大厦

联系人：刘毅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１８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２１８６９１１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刘锦全、马锋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座

２－６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９０

发行人：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品渥食品

（二）股票代码：30089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5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

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652号 10号楼 308室

联系人：朱国辉

电话：021-51863006

传真：021-51012046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冷鲲、韩新科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楼

电话：021-68801591

传真：021-68801551

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23日


